
 1 

中原大學建築物空間管理辦法 

 
113.08.01第1025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03.06第1031次行政會議修正 
114.05.01第1033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宗旨目的) 
中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平妥善分配與管理各建築物使用空間，促

進空間資源有效利用，充份發揮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功能，特訂定

「中原大學建築物空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審議組織) 
本校為落實執行本辦法，設立「中原大學建築物空間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審議建築物空間之整體規劃、使用分配、變更調整及管理事

宜。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教務長、研究發展長、會計

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得視情節邀請校內相關

單位人員列席。 
本會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始得

決議。 

第 三 條 (組織任務) 
本會任務如下： 
一、議定本校空間分配及管理之原則。 
二、核配現有空間供各單位使用。 
三、核備各空間管理單位就其空間所擬定之使用管理細則。 
四、必要時考核各單位使用與管理空間之績效。 
五、處理其他與空間分配管理相關之事項。 

第 四 條 (管理機制) 
本校空間管理以本會為審議組織，為明確使用及管理權責，各單位分工

如下︰ 
一、 研究發展處︰研訂全校空間管理政策，規劃「中原大學建築物空間

使用管理」系統，辦理本會相關業務。 
二、 總務處︰維護空間使用基本資料。 

(一) 會同相關單位更新本校建築物空間基本資料，以利空間審議評

估。 
(二) 依建築物空間使用管理現狀，協助建置並維護「中原大學建築

物空間使用管理系統」，俾供空間審議評估。 
(三) 各空間使用變更用途之現場環境適用、安全性、耐震度等條件

評估。 
(四) 未經核配之空間，由總務處事務組代為管理。 

三、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各空間使用變更用途之消防、衛生安全

等條件評估。 
四、 資訊處：建置與維護「中原大學建築物空間使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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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理單位︰管理單位應負所屬空間管理之責，包括環境、功能、借

用情形，空間使用如有異動，應主動將相關資料提交總務處進行系

統資料維護，必要時得經協議由主要管理單位及次要管理單位共同

管理。 
六、 使用單位︰使用單位係指運用該空間使其發揮功能之單位，長期借

用單位應於借用時段準用前款本辦法管理單位之責。 

第 五 條 (空間管理類型) 
本校空間依分配管理權限，定義如下： 
一、 校管理空間：校舍新(含增)建空間由本會統籌管理分配；現有空間經

組織或業務調整後無特定管理單位，且無單位使用時亦同。 
二、 單位管理空間：以一級行政單位、學院為統籌管理單位，經本會核

配為單位管理空間，統籌管理單位應負管理之責，依其使用性質，

分為二類︰ 
(一) 單位專屬空間：不對外借用。 
(二) 非單位專屬空間：可對外開放借用。 

三、 單位代管空間：經本會認定單位管理空間使用率偏低，但管理單位

仍在使用中時，應列為單位代管空間，代管單位於代管期間準用本

辦法所訂管理單位之責，後續視學校整體發展需求，得納入校管理

空間重新分配，確保達到空間最大使用效益。 

第 六 條 (使用原則) 
核配予統籌管理單位之使用空間，以現有核配總量為固定規模，得統一

調度所屬單位使用空間，並應每年更新建築物空間使用管理現狀，確保

空間資料之精準，作為空間調整變更審議參據。 
各單位空間調整原則如下： 
一、 因應組織調整需要增加、減少或變更使用空間時，應依業務整併、

人員調撥情形等整體評估後，以組織調整相關業務單位現有空間範

圍內調整為原則。 
二、 各單位現有核配空間不足，確有使用空間需求，應填具「中原大學

管理空間調整申請表」(附表)，經本會審議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分配使

用。 
三、 空間使用異動或每年例行性借用，得逕填具申請表後，送研究發展

處並會辦總務處事務組，陳請校長核定後分配使用。 
四、 因整併、減班、減招或其他因素停止招生致學生數或教師員額編制

減少，致無使用該空間之必要時，原核配空間回歸校統籌管理規

劃。 
五、 捐贈命名空間以捐贈協議之空間功能為原則，不得任意變更用途，

使用單位有變更用途之必要時，應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討論並

徵得捐贈者同意後提送本會辦理。 

第 七 條 (空間使用類型) 
本校建築物室內空間使用，分以下列類型為主，設置及管理維護費用由

管理單位自行編列︰ 
一、 行政辦公室：由各權責單位設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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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研究室：由教學單位設置，僅供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於在聘期

間使用，並由教學單位以現有空間自行調配，如使用教師辭職、停

聘、改聘為兼任教師、退休者應於生效日內交還研究室，但具無法

交還之特殊狀況，應陳報本會審議，管理辦法由教學單位另訂之。 
三、 教師休息室：由總務處設置、管理，供教師授課前後暫時休息之

用。 
四、 研討室、學生研究室、學系學會辦公室：由教學單位設置、管理。 
五、 圖書室、圖書閱覽室：由圖書館設置、管理。 
六、 校級學生自治組織辦公室、學生社團辦公室及學生活動場所：由學

生事務處設置、管理。 
七、 教室：一般教室由總務處設置、教務處管理；電腦教室由資訊處設

置、管理；特殊專業教室由權責單位設置、管理。 
八、 實驗室：由教學單位設置、管理，僅供教學及研究使用，管理辦法

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另訂之。 
九、 會議室、講堂、禮堂、展場：由總務處設置，權責單位管理。 
十、 運動空間：由體育室設置、管理。 
十一、 宿舍：由總務處設置，學生事務處管理。 
十二、 實習場所：由教學單位設置、管理。 
十三、 產學合作、會館、招待所及飲食、醫療等服務教職員工生之相關

事業使用空間：由權責單位依規定設置、管理。 
十四、 活動場地：由總務處設置，權責單位管理。 
十五、 其他：由總務處設置、管理。 
前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空間，授權管理單位自訂使用管理辦法，惟不得

違反本辦法及校內其他相關辦法，並送交本會備查。 
場地(租)借用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未列於本條空間使用類型者，空間設置、管理由本會或授權研究發展處

訂定之。 

第 八 條 (維護保管) 
本校空間經核配後，各管理(借用)單位應善盡管理及有效使用之責，提

升空間使用效能，避免空間閒置、毀損、堆放雜物或有不當使用情形。 
本校建築物空間，各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未經本會審議分配空間，不得占用；違反者，經研究發展處會同總

務處查明後交總務處清除占用物品或排除占用，所需費用由該單位

負擔。 
二、 經本會審議分配管理之空間，其用途應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

不得私行轉讓或交換，如有閒置空間應交由研究發展處提報本會重

新分配；其場地及設備之維護由管理單位依校內程序提出申請，並

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三、 管理單位應確實預防公共危險，嚴格管理用電及危險物品。 
四、 管理單位在管理制度上應落實人身安全之保障，並注意財產安全之

維護，避免發生侵害。 
五、 建築物空間如有變更或改裝內部設施(如電源、開關、空調、隔間、

裝修施工等)時，應會簽總務處並經校長核准後，方得施作及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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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違反前項規定，除按其具體情事依規定懲處失職人員外，如情節嚴

重者，得經本會決議，收回相關空間。 

第 九 條 (公共空間使用) 
本校建築物之公共空間，未經同意，不得任意張貼、布置物品或占用。

海報或宣傳品應於布告欄張貼；節慶或重要活動之裝飾，應向管理單位

申請許可後，始得布置。違反者，管理單位得除去其張貼、布置物品或

排除占用，所需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第 十 條 (配合事項) 
因校園整體規劃或區域性空間調整需要，相關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應配

合辦理調整或搬遷事宜。 

第 十一 條 (訂定及修訂程序)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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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原大學管理空間調整申請表 

＊臨時性空間借用請另填寫「中原大學校內借用場地申請表」，逕向空間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  聯絡人  

電話/分機  

申請日期  

使(借)用空間 名稱： 代號： 

使(借)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 

使(借)用目的 
請簡述 

空間用途 

1.行政辦公   2.教師研究室    3.研討室       4.圖書室   5.會議室 

6.運動空間   7.宿舍                8.實習場所   9.實驗室   10.活動場地 

11.教室         12.對外營運空間  13.其它： 

空間需求面積 

(單位：坪) 
 

空間使用 

計畫內容 

請詳述 

備    註  

申請流程 

1.申請單位 主管：                （簽章） 

2.研究發展處 校務發展組：                           研究發展長：           （簽章） 

3.總務處 事務組：           營繕組：            總務長：               （簽章） 

4.校長簽核：                          日期： 

 


